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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以其绝对权威性统领一国规范系统，全方位指导着国家机关的运行和人的现实生活。

在法哲学层面上，人作为宪法哲学的一个元点，既是其起点也是其归宿。宪法哲学的基本矛盾是国家权

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以人为本”寓于宪法哲学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本文以“以人为本”

为切入点分析宪法哲学的内在逻辑，探讨人、政府和宪法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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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undamental law, the Constitution commands a country’s normative system with its abso-
lute authority, and guides the operation of state organs and the real life of people in an all-round 
way. On the level of legal philosophy, human, as a meta point of constitutional philosophy, is both 
its starting point and its destination.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onstitutional philosophy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civil rights. “People-oriented” lies in the unity of opposites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onstitution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nstitutional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oriented”, and discusses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people,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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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哲学在不同时代精神下有不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共同之处在于，哲学需要回答人类最严肃、最

深层的终极问题[1]。人是哲学永恒的话题，哲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和人生活的世界。宪法哲学作为哲学

的分支，以哲学的方法论来研究宪法，实现权利、义务、权力的均衡发展，实现各方利益最优化是宪法

哲学的使命[2]，同时宪法哲学关注人性、关注历史、关注现实、关注未来。从人本身出发，透过“以人

为本”的视角来解读宪法哲学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宪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把握好人、政府和宪法三者之间

的关系。 

2. 宪法哲学的基本矛盾与第一性的判断 

宪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宪法哲学必然绕不开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宪法哲学

的基本矛盾。从宪法的产生来看，近现代宪法的理论基础构建于社会契约理论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宪

法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互搏的产物；从宪法的调整对象来看，宪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国家与党政

以及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从宪法的结构来看，主要包含两大类规定，一是国家以及国家机关的

权力，二是公民权利。从宪法的产生、宪法的调整对象以及宪法的结构来看，宪法哲学基本矛盾即是国

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何者为第一性呢？所谓国家权力，也称公权力，是指居于统治地位的公共意

志所认可的国家公权力机构及其内部成员所享有的强制力和支配力，其实质是法制化的公共意志，为

维护公共利益而存在。国家权力有强大的暴力机器作为依靠，为防止其冲破权力设置边界而损害社会

公众利益，必须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即“法无授权不可为”。所谓公民权利，也称私权利，它并非

来自法律的授权，而是由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人权拓展而来，既包含生命权、财产权、劳动

权、自由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等个人属性突出的权利，也包括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各种政

治权利和政治自由。从权力来源来说，国家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代表公共意志维护公共利益是国家

权力维持正当性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的，在宪法哲学的基本矛盾——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矛盾中，

公民权利是第一性的。 

3. 以人为本寓于宪法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 

从宪法哲学基本矛盾上来看，宪法的存在即是为了解决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冲突，而把握好“权

力”和“权力”之间关系最重要的准则是以人为本。在历史上，西方学者也将“以人为本”表达为“人

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殷末周初，春秋时期管仲

径直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3]。在当代社会，以人为本，满足公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是全人类共同

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民主国家宪法立法的重大使命。以人为本的“人”在宪法上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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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将人的需求、人的尊严以及基本人权作为宪法精神内核。在法哲学层面上，以人

为本寓于宪法哲学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 

3.1. 人本主义认识论指导宪法哲学发展 

法哲学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在历史上，法学认识论经历了神本认识论到物本认识

论再到人本认识论的变化。人本认识论深入人的生活世界，尊重人的主体性，把人当成世界的主体而非

客体，探索法律和人之情感、人之行为以及人之经验的内在联系，从而认清法的本质，法存在和发展的

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人既是法律的本源也是法律的主体[4]。人的生活是宪法赖

以存在的根据，是宪法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宪法的产生、作用、价值和属性等均源于人的需要；人

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宪法的主要内容；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社会实践是检验宪法良善的唯一标准；

人始终是宪法的主体、关键和目的[5]。 
以人本认识论为指导的宪法哲学，以为公民谋求优良生活为永恒追求。在人本认识论的指导下，人

民会发现政府并不是公民的敌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并非处于对抗地位。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

各种变革，并非为了摆脱政府对公民生活世界的管理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更优良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

政府行为所争取的并不是压制公民抑或是从和公民权利的对抗中获取胜利，而是尽力谋求和公民之间的

通力合作，为了共同构建一个秩序世界而努力。 

3.2. 人本宪法调整人与政府之间关系 

纵观人类历史，政府权能的演变如同幼鸟的成长，经历了羽翼从稀疏到丰满再到脱换的过程。在政

府建立初期，它的权能十分有限，政府如何运作完全由人来支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政府扮演着被动

服务的角色，政府的主动性比较低，极少和个人之间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之后，政府权能有所强化，政

府成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主宰者，凭借其暴力和强制力对人实施管控甚至是压迫和奴役，牺牲个人的利

益来满足政府及其内部统治阶级的需要。这种奴役和压迫激起了人的反抗，在经历了无数社会变革以及

随之而来的流血牺牲之后，政府被迫作出让步。自此，民主型政府取代专制型政府，政府的权能从集中

走向分散，政府与个人之间平等合作关系取代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法律产生并

开始作为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大厦的支柱之一，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平稳运行。在所有法律之中，最直接调

整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法律便是宪法，而人本认识论指导下的人本宪法直接将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推上

了新的台阶。 
人和政府的关系既是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政府由人组成，由人运转。在现

代法治国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公权力机关成员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作为调整这种

关系的宪法，既是这种关系的集中体现，也是这种关系的缔造者之一。因为宪法在形式上常有某种政治

契约性质，它的产生和演变实际上反映着各种社会力量的比例关系的变化。其中主要是政府与民众之间、

职业团体、地域团体以及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权能对比[6]。人本宪法为政府权能设置了边界，全方位

保障公民权利，为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提供制度化的可能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有了人本宪法的

调整，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得以从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走向平等合作关系。 

4. 人本宪法发展愿景 

4.1. 立足人的需要构建宪法信仰 

以全球视野来看现代社会，从西方到东方，人们对法律缺乏认同、疏远、怀疑的情况时有发生，法

律的权威性降低，法律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较大差距，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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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法律信仰危机。宪法是法律的法律，解决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关系，确定了国家权力的正当

性，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构建宪法信仰是解除法律信仰危机的关键。构建有生命力的现代法治国家，

必须立足人的需要，同时要切实防范和解决权力失范、权利失效等问题，不断强化人们对宪法的信仰。

法律虽是一种规则，但也蕴涵着人的目的与价值，人们之所以信任法律并自愿服从法律，是因为法律之

中有着他自己的情感乃至信仰[7]。人们遵守法律，并不仅仅因为害怕违法的后果，更多的是对法律令行

禁止的事项存在一种内心的高度认可，从而自愿守法。因此，宪法信仰的建立不仅要考虑社会发展的客

观需要，更要考虑人们的内心需求。如果离开人的需要，宪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宪法信仰与人的现实需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宪法要想被信仰，必须要重视人的社会主体正当性

意志主张，彰显平等、自由、公平、正义，适时地改善人们的人权状况，使人们都能从宪法那里获得安

全感、尊严，并产生信赖和归属感，使人们感受到正义并获得现世的幸福。当人们的现实需求与宪法规

范达到高度的一致性，宪法信仰同人们内心的信念便浑然一体。宪法的神圣性对于宪法实现维护社会的

有序运行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赋予宪法神圣性是强化宪法信仰的前提。宪法如果缺乏神圣性便难以激

发人们内心对法律的尊崇和信仰，宪法的权威性和实施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人们对于宪法的尊崇和敬

仰来源人们对生活的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宪法的神圣性不只包含着法律自身蕴含的公正和仁爱，

还包含着人们对宪法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经历系统化的提升过程，宪法信仰的

重构也需要循序渐进。 

4.2. 实现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和谐 

宪法哲学是以人为起点并以人为归宿的哲学，它以人们生活的普遍幸福为终极关怀[8]。基于这种终

极关怀，宪法的存在永远不是为了加强和巩固执政者对普通公民的绝对统治，而是为了谋求公民与政府

之间的互利互惠、共生共存，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诸种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人与政

府之间的和谐。实现人与政府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在于，在人的自由和政府强制之间设置好一个边界。

追求自由乃人类固有之本性。人类的发展史就是追求自由的历史[9]。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的自由主要是

一种“不受任意干涉的私人空间”，即不受强制地接近政府、不受阻碍地逃离政府和有尊严地依靠政府

[10]。而为了创造和维持这种自由的空间，必须以某种公布周知的法律形式明确界定领域和政府权力的范

围[11]，防止政府强制的滥用，宪法承担了这一任务。 
人本宪法要求宪法必须彰显对人性的回应，既确定和维护政府权威的正当性，又充分保障公民的权

利和自由。人本宪法所追求的政府是服务者而非统治者。优良的政府是以实现人类优良生活为目标的政

府，也是权力有所限制的政府。宪法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安排好国家机构的顶层设计，设置好各个国家

机关的权力和责任，同时指导政府如何管理国家以及如何管理自身。一种应然的状态是，政府依照宪法

管理和约束自身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维护，公民个人的二元身份——国家的主人与被

管理者得以自洽，人从内心深处不再抵触政府而是主动寻求与政府的合作，从而实现人与政府之间关系

的和谐。 

4.3. 促进人和宪法的协同发展 

宪法产生于人的需要，其内容取决于不同时代下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及价值追求，其发展完善总体上

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完善相统一。人类最初的社会是自然状态下充满危险的社会，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生

存下来，所以人们总是聚集而居，集体的力量大大提升了人的生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人们依靠集体力

量生存的过程也是创造社会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育，人们萌生了规则意识，以权利义务关系为内核的

法律关系闯入人们的视野。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作为位阶最高的法律，全面指导着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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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并不满足于过一种纯粹受自然束缚的生活，人总是在创造的旅途之中，并且永

远不会停止脚步。人的创造本能驱使着人类文明不断走向更高的台阶。但是不管人在前进的过程中取得

了多大成就，不能否认的是，人始终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存在。人并非总是理性，对个体来说，他对

资源的占有欲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在其未被满足的欲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有陷入违法犯罪的风险，

而宪法的存在目的之一正是降低这种风险。人权并不是法律所赋予的，人生而自由，但是宪法作为根本

大法、法中之法，在客观上保障着人的自由和尊严，保障人享有作为人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然而宪法

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矛盾，世上不存在一种永恒的安谧与和谐的状态。宪法的发展必须和人的发

展相协同，宪法必须随着人的创造性的活动的开展而不断发展完善，使人和宪法相互促进协作共赢。 

5. 结语 

人创造了宪法，宪法也在包容和保卫着人。人本宪法要求立足人的需要构建宪法信仰，实现人与政

府之间关系的和谐，实现人和宪法的协同发展。实现人本宪法发展愿景离不开宪法哲学的指导，而其核

心准则便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宪法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归宿，保障和促进人的自由、体现人

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并使这种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获得公众的情感认同[12]，使人们主动进入维护法秩

序的空间，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在宪法的调整中得以缓解，从而促进人、政府和宪法三者的和谐发展

和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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